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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 

 

致：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出具了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银律

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1年 11月 19 日出具了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

核查意见》”），于 2012 年 2月 9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

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于 2012年 5月 31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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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出具

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于 2012年 7月 30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八）》（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八）》”），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九）》（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九）》”），并于 2013年 9月 27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

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十）》（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

的要求，就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等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十）》的补充与调整，对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

充法律意见书（九）》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所律

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发表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

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

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十）》的补充

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

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

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和《补充法律

意见书（十）》一起使用，如有《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 

3-3-1-3 

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中的法律意见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法律意

见内容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名称、

缩略语与其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审慎核查验证的基础

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合法性及对发行人的影响 

1、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3 年 12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

案的议案》。根据修改后的《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议案》，发行人股票发行数量方案为：（1）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0 万

股，预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650万股，公司发行前股东预计公开发售股份的数

量为 850万股，其上限不超过 1,200万股，公司新股发行数量根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以下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合理确定。根据询价结果，若预计新股发

行募集资金额超过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总额的，相应减少新股发行数量，同时调整

发行前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但不超过上限 1,200万股。（2）鉴于公司发行

前所有股东均满足公开发售股份的条件，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发行前的全体

股东协商同意，发行前所有股东拟在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按发行前持股比例转让

所持有的部分老股。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

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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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相关决策程序 

2013年 12月 4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同意将发行人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同意将有效期延长至 2014 年 6 月 14 日的《关

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的第（3）款“发行股票

的数量”进行修改，并将该议案提交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3年 12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同意

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的第（3）款“发

行股票的数量”进行修改，原《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议案》的其余内容不变。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不存在权属纠纷或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

让的情况 

本所律师向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进行询证，查阅发行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的登记信息等。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不存在权属纠纷，亦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让的情

况。 

4、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后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更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全体股东持有发行

人股份的时间均在 36 个月以上。根据发行人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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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前所有股东拟在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根据发行方案按发行前持股比例转让

所持有的部分老股。故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发行前所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在发

行后将被同比例稀释。发行人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0万股，预计公

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650 万股，发行前股东预计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为 850万股，

其上限不超过 1,200 万股。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不高于 1200 万股，

据此测算，本次公开发行的公众股持股比例区间为 25%－31.25%，公开发行后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张齐春、朱海东、朱曼的持股比例区间为 23.02%－21.10%。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未影响到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齐

春、朱海东、朱曼在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等认定其为实际控

制人的因素。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后公司股权结构不会发生重

大变化，张齐春、朱海东、朱曼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是真实、合理、稳定的，

张齐春、朱海东、朱曼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情形未发生变更。 

5、发行人股东股份公开发售事项对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产生的具体影

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依法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发行人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关联交易制度、累积投

票制度、总经理工作制度等一系列规范的公司制度。 

本所律师认为，鉴于发行人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根据发行方案按发

行前持股比例转让所持有的部分老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后公司股权结构未

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发行人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仍然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因此，发行人股东股份公开

发售，不会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且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不存在权

属纠纷或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让的情形，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后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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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发行人股东股份公开发售事

项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未产生重大影响。 

 

二、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主体出具的承诺及约束措施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审阅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的各项承诺函及约束措施，本所律师认为，以上各项承诺函及约束措施不违反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各项承诺函及约束措施

系承诺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承诺函及约束措施真实、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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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崔炳全                 陈燕生 

 

 

                 

王世琦 

 

 

年   月   日 

 


